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 〔２０２１〕３４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

«关于本市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行业收费

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:
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规划资源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

理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房屋管理局«关于本市清理规范城镇供水
供电供气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»已经市政府
同意,现转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２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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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本市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

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

　　为贯彻«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

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

通知»(国办函〔２０２０〕１２９号),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,降低实体经

济成本,减轻社会负担,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,结合实际,现就本市

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行业收费、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出

如下实施意见:

一、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

(一)基本原则

———坚持权责对等.科学界定政府、企业、用户的权责关系,

实现主体明确、价费清晰、权责相符.按照“谁运营、谁负责”“谁受

益、谁付费”的原则,明确投资、建设、运营、维护、使用、监管等主体

责任,引导公用事业属性合理定位和成本合理分担.

———坚持清费顺价.坚决清理取消各种形式的不合理收费,

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合理成本主要通过价格得到补偿.对实行政府

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项目,合理确定成本构成,加强成本监审,完

善价格形成机制,科学确定价格水平.

———坚持标本兼治.着眼长远,着力当下,既要抓紧解决供水

供电供气行业收费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,又要持续深化行业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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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制、企业经营机制改革,强化制度建设,完善政府监管体系,建立

健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.

———坚持稳步推进.统筹考虑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

承受能力,妥善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、企业发展与民生保障、

改革与稳定的关系,因地制宜、稳慎推进,采取综合有效措施,保障

供水供电供气企业正常生产经营.

(二)主要目标

到２０２５年,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气行业收费取得明显成效,

科学、规范、透明的价格形成机制基本建立,政府投入机制进一步

健全,相关行业定价办法、成本监审办法、价格行为和服务规范全

面覆盖,水电气等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.

二、主要措施

(一)取消供水供电供气行业不合理收费

根据国家要求及市发展改革委«关于开展清理规范本市供水

供电供气行业收费有关工作的通知»,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气行业

不合理收费项目,没有合法有效政策依据的,应当于２０２１年３月

１日起停止收费.各有关企业要加强自查自纠,严格执行相关

政策.

(二)建立接入工程成本合理分摊机制

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,合理界定政府、企业、用户的权利义

务,合理分担接入工程费用.

１．完善本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相关政策.将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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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设施配套费使用范围,扩大至住宅项目供水供电供气接入工

程.适时研究调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.进一步完善相

关管理程序,向供水供电供气企业按照每平方米定额标准支付接

入工程建设费用,并明确具体结算标准、工作流程和监管方式,确

保主体明确、权责相符.(市房屋管理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

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牵头,市规划资源局、市水务局、市经济信

息化委、各区配合)

２．完善本市土地储备相关管理机制.储备土地要进行必要的

前期开发建设,完善与地块相关的道路及供水供电供气等配套基

础设施建设方案,落实工程建设资金,确保市政配套基础设施与建

设项目同步使用.与储备土地直接相关的供水供电供气配套基础

设施建设费用可按照规定纳入土地开发支出,不得由供水供电供

气企业负担.(市规划资源局牵头,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水

务局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各区配合)

３．完善水电气价格疏导机制.未纳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和

土地开发支出范围的接入工程项目建设成本,以及接入工程项目

的后续运行维护和更新改造费用,纳入供水供电供气企业经营成

本,通过价格调整予以疏导.(市发展改革委牵头,市水务局、市经

济信息化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配合)

４．供水供电供气企业降本增效.供水供电供气企业要通过优

化工程定额标准、加强规划设计、优化建设方案、集约化建设等手

段,提高用户接入效率,加强管理,降低成本,并自行消化部分接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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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费用.(各供水供电供气企业负责)

(三)加快完善价格形成机制

１．完善供排水价格机制.城镇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实行政

府定价,建立健全供排水价格机制.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(含二次

加压调蓄)设施依法依规移交给供水企业管理的,其运行维护、修

理更新等费用计入供水成本.在严格成本监审的基础上,综合考

虑企业生产经营及行业发展需要、社会承受能力、促进全社会节水

减排等因素,适时合理调整供排水价格.(市发展改革委牵头,市

水务局、各区配合)

２．完善电价机制.结合国家电力体制改革,逐步理顺输配电

价结构,加快形成结构优化、水平合理的输配电价体系.根据国家

部署,平稳推进上网电价机制改革,有序放开各类电源上网电价,

完善跨省跨区电力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;有序放开除居民、农业、

重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以外的用电价格,逐步取消工商业目

录电价;完善峰谷分时电价政策,健全差别电价机制.深入研究并

逐步解决电价政策性交叉补贴问题.(市发展改革委牵头,市经济

信息化委配合)

３．完善配气价格机制.城镇配气价格实行政府定价,研究配

气价格形成机制,由燃气企业投资建设的市政管网、市政管网至建

筑区划红线外的管网,企业自用的储气设施,以及其他与配气业务

相关的设备设施等,纳入配气价格有效资产.建筑区划红线内按

照法律法规规定由燃气企业承担运行维护的成本,以及燃气表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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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燃具前由燃气企业为排除安全隐患而开展的上门服务、安全检

查、设施修理、材料更换等服务成本,纳入企业经营成本.(市发展

改革委牵头,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配合)

(四)严格规范价格收费行为

１．明确可保留的收费项目.供水供电供气企业设施产权分界

点以后至用水用电用气器具前,为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所提供的

延伸服务等,要明确服务项目、服务内容,允许收取合理费用,实行

明码标价.对市场竞争不充分、仍具有垄断性的少数经营服务性

收费,依法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.(市发展改革委牵头,市

市场监管局、市水务局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

各区配合)

２．规范政府定价行为.完善城镇供水供电供气成本监审和定

价办法,明确成本构成,细化职工薪酬、折旧费、损耗等约束性指

标,合理制定价格.少数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工程安装

收费,要合理确定利润率,偏高的要尽快降低.结合实际情况,完

善高可靠性供电收费政策.对自备电厂系统备用费,参照本市大

工业输配电价中的基本电价水平,并根据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合理

制定.对余热、余压、余气自备电厂,继续减免系统备用费.加强

成本和价格信息公开,保障用户知情权.(市发展改革委牵头,市

市场监管局、市水务局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

各区配合)

３．规范经营者收费行为.供水供电供气企业要抄表到户、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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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到户,严格按照政府规定的销售价格,向终端用户收取水电气费

用.对供水供电供气企业暂未直抄到户的终端用户,任何单位或

个人不得在水电气费用中加收其他费用.对具备表计条件的终端

用户,要按照政府规定的销售价格执行;对不具备表计条件的终端

用户,水电气费用由终端用户公平分摊.物业公共部位、共用设施

和配套设施的运行维护费用等,通过物业费、租金或公共收益解

决,不得以水电气费用为基数,加收服务类费用.经营者要建立健

全各项收费及费用分摊相关信息的公示制度,及时向终端用户公

开.严禁以强制服务、捆绑收费等形式收取不合理费用.严禁供

水供电供气企业实施垄断行为.对违反反垄断法、妨碍市场公平

竞争、损害其他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利益的,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

处罚.(市市场监管局牵头,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水务局、市经济信息

化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房屋管理局、各区配合)

(五)提升服务水平

１．健全行业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体系.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

加快完善供水供电供气等城市基础设施规划、工程设计、工程建

设、工程验收、运行维护等制度规定,明确工程验收标准和程序,加

强标准协调衔接,加快形成系统性技术标准体系.已有技术标准

的,要进一步梳理完善,及时调整不合理规定;尚无技术标准的,要

加快制定,尽快出台.研究发布建筑区划红线外供水供电供气接

入工程建设标准,抑制不合理需求.研究完善用户红线内供水供

电供气配套设施建设标准,做好红线外接入工程与红线内工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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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衔接.(市水务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住房城

乡建设管理委、市规划资源局牵头,市财政局配合)

２．加快完善行业服务质量体系.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深

化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,制定完善供水供电供气行业服务质量规范

和评价体系.要加强行业服务质量管理,通过采取行业服务质量

评估、公开通报行业服务情况等方式,提升行业整体服务质量.

(市水务局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牵头,市发展

改革委、市财政局配合)

３．不断提高企业服务水平.供水供电供气企业要增强服务意

识,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,向用户提供安全、便捷、稳定、价格

合理的产品和服务.制定简捷、标准化的服务办理流程,公开服务

标准、资费标准等信息,严格落实承诺制度,接受社会监督.积极

推进“一站式”办理和“互联网＋”服务模式,推动申请报装、维修、

过户、缴费、开具发票等“一窗受理、一网通办、一站办结”,进一步

压缩办理时限,推动有关服务事项进驻政务服务大厅.(市水务

局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牵头,市发展改革委、

市财政局配合)

(六)改善发展环境

１．提升市政配套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理水平.坚持市政配套

基础设施先规划后建设、先地下后地上,加强专项规划编制,统筹

城镇基础设施规划、建设和管理,确保老城区与新城区及园区互联

互通,地上与地下整体协调,避免条块分割、多头管理.(市规划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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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局牵头,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水务局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

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各区配合)

２．加快放开经营服务市场.深化供水供电供气行业体制机制

改革,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限制,推动向规模化、集约化、跨地区经

营方向发展,促进行业提质增效.支持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

(PPP)、混合经营等方式,引导社会资本有序进入,增加市场供给.

创新项目投资运营管理方式,实行投资、建设、运营和监管分开,促

进设计施工、工程验收、运行维护等环节公平竞争.鼓励推进企业

主营业务和工程设计施工业务分离,同步加强工程设计审查、施工

监理、竣工验收等工作,确保工程质量.(市水务局、市经济信息化

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牵头,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各区配

合)

３．完善相关法规制度.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,推动健全地

方性法规,合理界定政府、企业、用户的权利义务,明确实施路径.

尤其是对建筑区划红线内外的工程,要分清管网设施设备产权和

运行维护、抢修、更新改造的责任,明晰管理边界,确保主体明确、

权责相符.(市水务局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

市房屋管理局、市规划资源局牵头,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配合)

三、组织保障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.各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清理规范供水供

电供气行业收费的重要意义,切实提高政治站位,统一思想,强化

责任担当.由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住房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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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建设管理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水务局、市规划资源局、市房屋

管理局等部门建立联合工作机制,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,逐项细化

分解工作任务.

(二)稳妥推进实施.市、区相关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出台配

套政策,兼顾各方利益,充分评估可能出现的风险,制定应对预案,

稳妥把握节奏和力度,确保不影响正常生产生活.对取消收费项

目后属于公共服务范围的,要通过财政补贴、价格补偿等方式,保

障公共服务供给.对需要理顺价格的,要精心选择合适时机,并重

点关注低收入群体,加大财政投入力度,做好兜底保障工作,确保

平稳实施.对采取特许经营等方式的供水供电供气企业,要合理

制定相关收费标准,明确政府付费和使用者付费的界限,妥善处理

好价格补偿与政府补贴的关系,保障项目正常运营.

(三)强化监督检查.供水供电供气企业要按照“规范化、标准

化、便民化”要求,全面梳理自查现行收费项目和标准,取消不合理

收费项目,纠正强制性收费,降低偏高收费标准.市场监管部门要

加强对供水供电供气工程安装、维护维修领域的价格监管和反垄

断执法,着力查处不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、收取不合理费用

以及达成实施垄断协议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滥用行政权力排除

限制竞争等违法违规行为.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,要及时向社会

公开曝光,发挥警示作用.

(四)加强宣传引导.各有关部门、水电气企业要通过多种渠

道、多种方式,广泛宣传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气行业收费、促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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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典型经验做法,加强政策解读,及时回

应社会关切,营造良好舆论氛围.

本意见自２０２１年６月１日起施行.凡此前本市有关规定与

本意见不符的,按照本意见执行.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.

上 海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上 海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局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上 海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上 海 市 房 屋 管 理 局

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１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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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３日印发

—２１—


